恒大世纪广场写字楼租赁条款
本通用租赁条款（以下简称“本条款”）为恒大世纪广场写字楼房屋租赁合同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租赁双方应本着平等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则共同遵守。本条款旨在明确双方在租赁期内的核心权利与义务，杜绝任何不合理的单方强制性免责或加重承租方负担之条款。
第一条 租赁物业与基本用途
1.1 租赁标的：位于恒大世纪广场内特定单元之写字楼物业。
1.2 物业用途：该物业仅限作为合法的办公/商业商务用途使用。承租方在使用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消防、安全、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
第二条 租金、物业费及相关费用
2.1 费用构成：承租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及期限足额支付租金、物业管理费、水电公摊费及停车费等相关费用。
2.2 支付宽限期：为保障承租方的合理权益，双方约定自每期费用缴费通知书发出之日起，给予承租方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合理付款宽限期。
2.3 费用调整：租赁期内，出租方不得单方面调高租金及物业费标准。若因政府指导价调整或因不可抗力导致运营成本重大变更，须由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补充协议。
第三条 履约保证金（押金）条款
3.1 押金设立：为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承租方应在签约时向出租方支付履约保证金。
3.2 押金退还：租赁期满或合同因不可抗力、双方协商一致等非承租方违约原因提前终止后，承租方结清所有应付账款、完成物业交还并经双方验收无误后，出租方应在10个工作日内将履约保证金全额（不计利息）退还给承租方，不得无故拖延或克扣。
第四条 物业交付、修缮与维护义务
4.1 交付标准：出租方应按合同约定的日期和标准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方使用。
4.2 结构性修缮：写字楼的主体结构、公共区域、共有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中央空调系统、公共电梯、消防系统、主供配电及公共管道）的维修与保养责任由出租方承担（或由出租方督促并确保物业管理公司及时履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
4.3 承租方维护：承租方对租赁单元内部的非主体结构装饰装修、自用设备负有日常维护和保管责任。承租方在进行室内装修前，需向物业管理部门提交装修方案并取得合理批准。
第五条 合同解除与退出机制
5.1 约定解除：任何一方欲提前终止合同，须提前至少30日（或按双方具体合同约定）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依据公平原则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5.2 承租方法定/约定解除权（无偿退出）：因出租方原因、房屋主体结构质量安全问题、公共设施严重故障或不可抗力导致租赁物无法满足正常办公用途连续超过15日的，承租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出租方应退还全部押金及未履约部分的租金，且不视为承租方违约。
第六条 违约责任与争议解决
6.1 对等原则：本条款遵循对等原则，任何一方违反本条款或主合同之约定，均应向守约方赔偿因此造成的实际直接经济损失。违约金或滞纳金的计算标准应对等、合理，不设惩罚性高额滞纳金。
6.2 争议解决：因履行本条款及主合同产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物业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